
108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

日期：108.08.27（週二）

地點：本校電腦教室

講師：本校行政團隊





行政團隊介紹—教務處

教務主任-詹嘉玉主任
教學組長-何家儀組長
註冊組長-李瑞川組長
設備組長-張碧純組長
資訊組長-劉勝民組長
幹事-龍美蓉 小姐
工友-邱依慧 小姐



人事室-差勤管理

準時上班(0750-1550)。

公教人員於辦公時間不得擅離職守，
因公外出二小時以內請填公出登記簿
並送單位主管核章。

請假同仁務必事先辦理請假手續（詳
填假別、事由、日期、職務代理人），
檢附相關證明，經核准後始得離校



人事室

請假應由本人填具請假單，但有急病
或緊急事故，得委由同事或親友代辦
或補辦請假手續。

請假一天，起訖時間為7：50-15：50
請假半日，起訖時間為7：50-11：50
或11：50-15：50。

事、病、產前、補假得以時計。婚、
喪、陪產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教務處-調代課

➢ 請假手續以事先辦理為原則，並立即通知教務處，並請勿私下調課。

➢ 第一節~第七節的代課費用請自行轉交代課教師，第八節的代課費用統一
由教學組結算。



教務處-教學工作

 開學第一堂課，請老師記得---

（一）訂定教室管理規則

（二）明確告知評量方式：

1.評量多元化，注意學生個別差異性。

2.依據成績評量準則，學生只要4領域不及格就領不到畢業證書。



教務處-教學工作

➢每節課均需點名、簽寫教室日誌(需簽全名)
➢請勿整堂課播放教學影片，敬請搭配學習指
引、學習單或分組討論等活動。

➢確實掌控上課秩序
➢了解各班差異性、學生的程度的高低
➢準時上課，準時下課
➢常和導師了解班級情況



教務處-作業及測驗

➢ 請使用習作或自編學習單做為作業抽查項目。

➢ 作業親自批改、掌握時效

➢ 批改後之作業務請學生詳細閱讀，如有錯誤必須令其訂正。

➢ 請在每課或每單元授完時，舉行平時測驗，若於課堂上進
行測驗，請勿整堂時間測驗，應留部分時間進行檢討。



教務處-成績評量

➢評量包含「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

➢應考量學生個別差異，以多元方式進行評量

➢武漢國中成績評量補充辦法

平時成績給分建議:

分數範圍 人數百分比 人數

90以上 30% 8-10

80-90 40% 11-12

70-80 20% 5-6

60-70及
60以下

10% 2-3



教務處-段考命題及監考

➢ 段考試題不得完全抄襲坊間出版社題目，
且需落實審題。(鼓勵鐘點教師參與段考
命題)

➢ 準時繳交段考試題與成績。

➢ 提前至教務處領取試卷並準時進入教室

➢ 監考時務必嚴督學生，不得有作弊情事
發生。

➢ 下課鐘聲響起，請全班同學立刻停筆收
卷，答案卡卷清點無誤後，才可以讓學
生離開教室。



教務處-成績評量

➢ 準時將「平時成績」、「定期成績」、「學期評語」輸入校務系統中

（第二節進行操作說明）



教務處-教師專業成長

➢ 代理教師需參加領域課程小組會議，共同規劃並達成領域目標。(鐘點教
師鼓勵參與)

➢ 隨時注意學校首頁公告之研習訊息，激發多元教學之能力。



教務處-宣導事項

➢自然暨數學領域老師請鼓勵並指導學生
製作科學展覽作品，培養研究科學興趣
及能力。

➢鼓勵教師開設第九節補救教學班。

➢ 8/28(二) 、8/29(三)全校教師備課研習
時間



教務處-免試入學

一、免試入學不必考試？

Ans:仍需參加會考，佔33分

※請加強落後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免試入學是否採計在校成績？

Ans:健體、藝文、綜合皆及格，得9分

※請加強輔導學生上述領域達到成績及格。

三、功過是否影響升學？

Ans:會，除升學外，亦會影響畢業與否。

※記過前請謹慎評估，請多用關懷代替責難，以鼓勵替代貶抑，
真要記過，請與導師、家長與學務處達成共識。



教務處-免試入學

四、還有什麼採計項目？

Ans:才藝表現、體適能、服務學習、生涯規劃等

※請老師們給予學生指導、協助學生參與校外競
賽；體育老師指導學生達到基本體育能要求；
所有老師提供學生學生服務學習機會(課後時間)



教務處

➢如有教學、課程的問題請不吝給
教務處服務的機會

謝謝大家！





行政團隊介紹—學務處

◼ 學務主任-鄧曉如 主任，分機310

◼ 訓育組長-陳誼臻 組長，分機311

◼ 生教組長-溫卿副 組長，分機312

◼ 衛生組長-劉淑菁 組長，分機313

◼ 體育組長-黃瑪瑙 組長，分機314

◼ 護理師-張賢玉 小姐，分機315

◼ 支援幹事-林琮智、龍美蓉，分機316

◼ 行政助理-吳瓊玲、彭嘉婷



學務處重要業務

◼正向管教

◼班級經營

◼校園性平事件



正向管教：

「教師法」第17條規定:

教師負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
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

前項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教育基本法

教育基本法第8條規定:

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
人格發展權，國家應與保障，使學生不受
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



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
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
臀部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
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
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
跳、學鴨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
撐地面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
罰款、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
品等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基於處罰
之目的、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者，仍為
違法處罰

摘自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附表1



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1/3）

教師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

一.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二. 口頭糾正。

三. 調整座位。

四. 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 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 協請導師或學務處、輔導室處理。

七. 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 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摘自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22點



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2/3）

八. 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如
學生破壞環境清潔，罰其打掃環境）。

九. 取消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活動。

十. 經監護權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
加輔導課程。

十一. 要求書寫練習。

十二. 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
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三. 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
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摘自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22點



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3/3）

十四、 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

面懲處。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管教

措施。

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日等

生理需求時，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摘自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22點



班級經營：

◼ 多肯定、讚美、鼓勵孩子，建立孩子的
自信心；尊重孩子個性，多方提供孩子
表現的機會，啟發孩子潛能，發揮個人
專長。

◼ 以彈性化、適性化的班級經營態度，活
潑、多元的教學方式，激發孩子的學習
興趣，鼓勵孩子多看、多聽、多想、多
體會、多發表，以達到有效的學習。



◼ 重視孩子在教學過程的學習態度與理解，
不強調分數，注重個別差異，不放棄任何
一個孩子。

◼ 注重「品德教育」和「生活教育」，除了
課業外，生活知識與能力均應具備，強調
品行端正勝過課業成績，培養健全的人格。

班級經營：



◼ 建立班級常規：引導孩子遵守班級常規，
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

◼ 家長和老師是孩子教育的合夥人，加強親
師間的聯繫，維持暢通的溝通管道與密切
的合作。

班級經營：



校園性平事件

• 名詞定義
本文所討論之約聘僱⼈員指學校警衛、校車司機、運動教練、
社團指導老師、兼代課教師。校園性平事件，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2條第7款：「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
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依上開規定，校園性平事件之定義仍指對象，只要有一方為學
生者，即為校園性平事件。故舉凡發生地點於教室內外、廁所、
教師辦公室、行政辦公室、健康中心、比賽場地、移地訓練場
地、交通車上或校外其他區域；發生時間為課堂中、下課時、
用餐時間、放學後、假日、對外比賽、移地訓練期間等。也就
是說，校園性平事件，只要有一方為學生，不論發生之任何時
地，均為校園性平事件。



24⼩時通報
性平法第21條：「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
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立即依
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規定處理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時。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
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所犯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之證據。學校或主管機關特將該事件交由所設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又依性平法第36條之規定，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21條第1項規定，未於
24⼩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及違
反第21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學務處請託事項

◼ 代理教師(專任教師)：

1.值週導護

時間：一週五天，上午7:20-7:40

地點：中興路336巷路口

服裝：請穿著警衛室準備之導護背心與攜帶交通引導旗幟

補休：半日

◼ 值週輪值表公告於各辦公室與學校首頁，若值週時間無法配
合可私下交換並告知學務處行政助理-吳瓊玲老師，以利後
續值週教師資料發放。



◼ 代理教師(專任教師)：

2.環境整潔秩序評分

時間：一週五天，早修8:00-8:15

午休12:30-13:00

地點：各年級教室

◼ 整節秩序評分表會與值週日誌一併於前週五發放至教師座
位，請值週教師完成評分表與值週日誌填寫後，繳回學務
處行政助理-吳瓊玲老師，以利後續資料登錄。





◼ 為提高學習成效與正向鼓勵，學校有獎勵
卡供老師們交學使用，累積十點可獲嘉獎
一支，獎勵卡可至學務處領取，唯請老師
謹慎把關，切勿浮濫給予獎勵。

◼ 若有任何學生相關事務有疑問歡迎隨時向
學務處反應。



◼ 代理教師(專任教師)：

2.代導師

(1)代導師費用：半日50元(未滿半天以辦天計算)

導師自行交予代導師

(2)導師請假時請務必事先知會代導師交辦事務

並至差勤系統登錄。臨時請假狀況則由學務

處協助處理。



(3)若導師因事假(含家庭照顧假)、病假(含生理假)
、休假與補(休)假、婚假、產前假、陪產假、分
娩假、流產假、喪假等，請假一日者，由學務處
統一透過學校經費得支代(理)課費用。大月31日/
一日96.7元，小月30日/一日100元，特殊月份：
28日/一日107.1元，29日/一日103.4元。(桃園市
各級學校教師請假所遺課務調課補課代課規定函)



◼ 代理教師(專任教師)：

3.學校重要活動工作參與

(1)運動會：各項裁判、檢錄、攝影相關工作

(2)畢業典禮：各處室工作分工與協助

(3)親職日：班級協助



總務處

業務報告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總務處行政團隊介紹
◼ 總務主任-林智遠主任

◼ 事務組長-魏文瑤組長

◼ 出納組長-蘇民組長

◼ 文書組長-郭慧卿組長

◼ 幹事-林琮智先生

◼ 技術工友-周振坤先生

◼ 警衛-涂盛寶、張壯賜先生

◼ 午餐助理-陳秀花小姐

◼ 總務處行政助理-陳嘉駒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一、工作職掌
總務主任：章則法則、計畫、會議、學生家會事宜。
事務組：校舍營建、校舍、財物、校園安全、防災

、環境衛生、工友等管理、物品管制…等。
出納組：現金証卷管理、薪資計算、保險、公教貸

款扣缴…等。
文書組：收發公文、計劃管制、檢核管制、印信典

守、檔案處理、午餐、家長會…等。
幹事：財產管理、小額採購、勞健保、物品發放、

協助事務組業務…等。
技術工友：公物維修、校園整理、水電維修…等。
總務處行政助理：協助午餐相關事宜及總務處事宜。
詳情請參閱總務處網頁
http://163.30.187.2/~wh510/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二、教學相關配合協助事項
1.事務組：公物報修(教學器材找設備組，體育器

材找體育組)、教學相關文具領用、財
產登記清點、冷氣維護管理。

2.出納組：薪資、鐘點費、出差旅費發放、繳費
單。

3.文書組：收發公文用印、公用文書寄發、公文
查閱。

4.幹事：教師文具領用、借用電梯磁扣、借用教
室鑰匙、班級公物盤點

5.技術工友：公物維修、水電維修
6.總務處行政助理：協助午餐教育網站建置。



總務處

三、校園環境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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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場所 使用時間 注意事項

行政辦公室 10:30-15:30

導師辦公室
專任辦公室

平日10:30-15:30
暑期10:30-12:00

暑期12點至15點30分
只開放九年級導師辦
公室。

閱讀教室
B1科技教室(1)
B1會議室
B1補救教學教
室

1.舉行會議
2.辦理研習
3.專案課程：如非暑期
輔導活動上課時間的營
隊，如課後社團、夏日
樂學等上簽核可後使用

請至總務處填寫冷氣
使用登記本並領取冷
氣遙控器，使用完畢
後請歸還冷氣遙控器
至總務處。

電腦教室 電腦課的排定的課程表
使用

B1圖書室 配合圖書作業

假日辦理全校性重要活動比照平日學期中開放時間。

四、冷氣使用管理辦法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五、校有財產及物品保管暨損壞賠償辦法

1.財產及物品定義

種類 定義

財產

1.不動產：指土地及建築物 。
2.動產：指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與雜項設備 。
(1)金額一萬元以上使用年限在三年以上之動產，詳細
之分類及編號以「財物標準分類」為規範。
3.圖書館典藏。
4.套裝軟體。

物品

1.金額一萬元以下且一千元以上，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
之物品，詳細之分類及編號以「財物標準分類」為規範。
2. 金額一千元以下物品，無須詳細之分類及編號以
「財物標準分類」為規範。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種類 公物保管領用人 班級公物保管管理人 公物保管人

人員 個人名義借用公物 班級股長 行政組長

管理 導師 導師 行政組長及
單位主管

2.管理人種類

3.管理

時間 學期初 平日及暑寒假 學期末
內容 盤點及填寫「班級

公物保管表」
報修及檢整 一月第二週及六月第

三週或畢業典禮前(
六月第二週)盤點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4.公物遭破壞追查權責：寒、暑期學藝活動亦同。
(1)教室內：上課時間由授課教師查明，其他時間由

導師負責查明，學務處協助處理；倘若查明不出
破壞者，由班級負賠償之責。

(2)班級、專科教室、電腦教室、視聽教室、圖書館、
特別教室、辦公室、活動中心及校園等場地公物：
上課時間由授課教師查明，其他時間由「公物保
管人」負責查明，相關單位主管協助處理。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5、公物賠償手續：
(1)校園及班級公物凡正常消耗之耗材及因天災或非人為不

當使用、破壞之故障設施，總務處負責維護修繕或補購。
(2)校園及班級公物損壞、遺失情事可歸責於個人行為或班

級未善盡保管之責時，由個人或班級負賠償責任。
(3)「公物保管領用人」、「班級公物保管管理人」及「公

物保管人」對因意外事故而致公物重大損失時，應保留
現場並即向負責之單位主管通報，以查明責任歸屬。
(4)公物損壞、遺失時，應自發現日(含)三個上班日內應報

告導師及「公物保管人」，並至總務處填寫「公物損
壞報告暨維修申請表」，待查明公物損壞情形後，至
出納組辦理賠償金繳納事宜，次由事務組辦理後續修
繕或補購事宜。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5)學期末(一月第二週及六月第三週)或畢業典禮前(六月
第二週)盤點繳回班級領用公物，若有項目、數量、狀
態不符者，除追查原因及責任歸屬外，並由班級或個
人負賠償之責。

(6)公物賠償以恢復原狀為原則，賠償費用標準皆依「重
置價格」(含工資)計算，若洽廠商雇工修繕，以廠商
報價為賠償標準；若由學校派工修繕，則依總務處公
告之「班級設備維修暨賠償價目表」(如附件)為賠償
標準。

(7)圖書不能折舊賠償，以本校圖書室管理辦法辦理賠償。
(8)金額一千元以下物品非正常消耗之耗材損壞、遺失情

事，以廠商報價或總務處公告之「班級設備維修暨賠
償價目表」繳款賠償，由事務組覓工代為裝修或換新。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9)金額一千元以上物品或一萬元以上財產之公物如有遺失、毀損，
當事人其賠償方法及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已使用年數計算至
月，不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遺失或毀損公物未達財物標準分類規定最低使用年限者：
●毀損公物可修復使用者，當事人負責修復並負擔費用。
●毀損公物無法修復或遺失時，當事人得以原財產購置日期以

後出廠之同廠牌、同規格且性能相當產品抵充，或以該動產原購置價
格（市價如高於原購置價格時以市價計算）

減折舊後殘值作為賠償金額，其折舊計算方式為：
已使用年數

折舊＝原購置價格（或市價）× －－－－－－－－－－－－－－－－
財物標準分類規定最低使用年限＋1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遺失或毀損公物逾財物標準分類規定最低使用年限或奉准報廢公
物有處理價值，於尚未出售前遺失或毀損者，其賠償金額計算方
式為(已使用年數計算至月，不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1
賠償金額＝原購置價格（或市價）× －－－－－－－－－－

已使用年數＋1

(10)當事人至總務處填寫公物賠償申請單，如附件二，總務
處會依據「公物設備維修暨賠償價目表」金額向學生收
費，倘肇事學生在期限內未繳齊賠償金者，將請導師聯
繫家長賠償。

(11)若賠償責任歸屬認定有爭議時，由總務處及相關處室會
同導師共同會勘，以查明賠償責任。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六、校園門禁管理
1.門禁管制時間：早上7點至下午17點
2.場地開放時間：

4月至11月：下午17:00~19:00
12月至隔年3月：下午17:00~18:00

3.同仁們若有家長或訪客拜訪，請聯絡警衛，
拜訪結束後請訪客離校。

4.提醒學生若在校園發現可疑人士請通知導師或
學務處同仁。



總務處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七、學生課後及假日留校申請
1.學生課後及假日留校申請須經家長同意。
2.留校學生之老師須管理學生安全及秩序。
3.導師請使用原班教室；專任或行政教師由總務
處排定教室。

4.申請時間及方式

區分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留校
時間

16：45-
17：30

17：30-
18：00

特殊留校需求，必
須留到18：00以後

假日
08：00~
16：00

方式 不須申請 當日下午1點10
分前完成申請

當日下午1點10分
前完成申請

當週星期四下
午1點10分前完
成申請



總務處
簡報結束

感謝大家



新進教師研習

~~輔導室簡介

輔導主任：呂芝青



輔導室的位置:武漢樓三樓
輔導團隊如下
◼ 輔導主任-呂芝青老師 (610)

◼ 輔導組長-李幸怡老師 (611)

◼ 資料組長-邱秀娟老師(612)

◼ 輔導室協行老師-楊尚霖老師(612)

◼ 資源班老師-羅盛昱老師(導師)、陳慧璇
老師、劉秋菊老師、劉又禎老師(614)

◼ 專輔教師-李欣慧老師、李彥賢老師(613)

◼ 臨時身心障礙者人員-王正平(614)



大綱

◼ 前言

◼ 學區家庭及青少年現況

◼ 角色與功能

◼ 輔導工作重點

◼ 應有的輔導知能

◼ 結語



莫忘初衷
歡迎各位老師的到來，無論您的身份

角色或年資科別， 即將為武漢國中挹注
活水，我們一起打造校園新面貌；我們一
起教導武中的孩子，莫忘初衷傳承教育的
使命。

1. 讓我們成為孩子的貴人

2.同時把別人的孩子當做自己

的孩子來教



輔導工作之推展

協助教師、學生、家長一起
解決問題，以期使學生生
活更愉快，學習更有效，
身心更健康。



本學區孩子的家庭狀況

◼ 1. 一般家庭

◼ 2. 單親家庭

◼ 3. 隔代教養

◼ 4. 原住民家庭

◼ 5. 重組家庭

◼ 6. 父或母是外籍(新住民家庭)

孩子學習成就低落的原因，高達6成是家庭
因素造成！



青少年特徵

◼ 渴望同儕團體的認同(聽同學朋友的意見)

◼ 情緒容易不穩定(情障學生漸多)

◼ 與父母的矛盾關係

◼ 重視外表與體型(霸凌:被取笑/取綽號)

◼ 挫折忍受力降低(玻璃心)

◼ 挑戰傳統與權威



青少年的次文化

◼ 逸樂鬆軟的價值取向

◼ 膚淺刻薄的語言型式

◼ 封閉唯我的圖像思考

◼ 短暫閒散的人生態度

◼ 盲目瘋狂的偶像崇拜

◼ 逃避退縮的藥物濫用

◼ 偏差暴力的社會問題



中學階段學生需要的協助

◼ 提供表現的舞台，建立其自信心，找到其
亮點

◼ 培養適當的學習態度與方法

◼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未來生活的預備

◼ 建立成熟的性別關係

◼ 認識自己的能力、性向及興趣，往適合自
己的生涯發展進路發展

◼ 建立個人的生活價值觀

調酒.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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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國家/文化學校是個
生態系統



以學生為本的輔導生態系統

取自教育部（2013）國民中學學生輔導工作參考手冊



二級介入性：針對超出
導師專業、有輔導需求
之學生提供個別化(I)與
系統(S)之介入性輔導
，並進行成效評估(E)，
服務學生量以15％為原
則。

初級發展性：針
對全體學生實施
全校性(W)的正向
支持與發展性輔
導工作；全校教
師均為推動者；
服務學生量至少
達80%以上。

三級處遇性：針對校內輔導
資源介入、仍無法有效改善
或校園危機，提供跨專業資
源整合(R)服務；服務學生量
以5%為原則。

至少80% 

三級學校輔導工作架構



學校輔導工作內涵



學校輔導三級預防概念

初級預防：一般學生及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之一般輔導。
⚫有效教學──輔導理念融入教學
⚫教學中的輔導──辨識學生行為問題
⚫導師職責──班級經營、團體動力

二級預防：瀕臨偏差行為邊緣及比較嚴重適應困難之
學生，進行較為專業之輔導諮商。

三級預防：嚴重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學生，進行
專業之矯治諮商及身心復健。

⚫瞭解輔導網路──掌握及運用資源
⚫危機處理──了解應變運作程序



教師在學校的輔導工作

◼ 傾聽、同理心與積極關懷

◼ 示範與引導

◼ 學習方向與方法上的指引

◼ 提供訊息或知識

◼ 專業的典範



教師應有的輔導知能

◼ 性平事件通報

◼ 家庭暴力及高風險家庭通報

◼ 藥物濫用

◼ 自我傷害

◼ 特殊教育學生服務

◼ 校園危機處理



性平事件通報(知悉24小時內需通報)

◼ 程序
1.通報(校安系統及關懷e起來113)

2.學務處為受理單位

受理條件依第29條規定

3.受理後三日內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議

4.會議中決定是否成立調查小組

5.調查結果報告

6.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議



7.書面通知雙方，若不服，於20日內以書面具明
理由向申訴委員會申復

8.若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
的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召開性別平等委
員會議重新調查

9.對申復不服，於20日內提起救濟

輔導室對當事人的救濟:

1.心理諮商輔導 2.法律諮詢管道 3.課業協助

4.經濟協助 5.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
之協助



高風險家庭:導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
心正常發展。

◼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
爭吵、無婚姻關係帶年幼子女與人同居、藥酒癮、精
神疾病、犯罪前科等

◼ 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

◼ 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

◼ 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

◼ 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

◼ 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



藥物濫用徵兆

1.行為舉止有明顯的變化：做事鬼鬼祟祟，迴避熟
人；與家人朋友相處不睦；功課急遽退步；對學校
活動缺乏興趣；逃學；逃家；作息不正常；金錢花
費大……..

2.情緒漸趨不穩定：情緒波動大，喜怒無常；注意
力不集中；對周遭人事物失去興趣且多疑；心神不
定、焦躁不安….

3.健康日益惡化：皮膚暗沉泛黃潰爛、有紅斑疹、
針孔痕跡；眼球黃萎、目光呆滯；體重明顯下降…..



教師職責

發現個案，主動
通知訓輔人員及
家長

1.加入春暉小組
2.協助輔導個案
戒治

3.與家長保持聯
繫

4.注意保密原則

1.協助學生就
學適應

2.加強反毒教
育宣導



自我傷害徵兆

1.語言上：學生直接說出死的念頭，例如我希望我死了、
假如我死了；在作文、作業、聯絡簿或週記上表達死的
意念；扭曲死亡概念，例如死後可以復活、網路角色可
以重來等。

2.行為上：突然的且明顯的行為改變，例如活潑變安靜、
或沉漠突然變躁動；人際退縮，突然拒學或害怕人群等；
放棄自己心愛的物品或財產；有濫用酒精或藥物的情形；
憂鬱、不滿情緒或攻擊行為、飲食及睡眠變得混亂。

3.重要人際關係的結束(如親人死亡)；家庭發生重大變
故



教師職責

1.觀察學生的行為
表現

2.收集資料與詢問相
關人員，如家長、
任課老師、同學等。

3.晤談與評估

4.轉介

1.安撫其他同學的情
緒

2.收集相關資訊了解
學生自殺的動機

1.輔導個案就學適應

2.加強生命教育宣導



特殊教育學生
特教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

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教師職責

1.接納學生之個別差異
2.觀察學生日常言行
3.發現學生問題主動轉
介輔導室並告知家長
4.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

1.提供輔導室學生相關
資料
2.與家長溝通(配合輔導
室評估)

1.輔導班上學生接納
及支持的態度
2.鼓勵學生規律治療

1.配合醫師專業建議
2.提供支持性的學習環境



校園危機處理

校園危機事件係指發生於校園環境中的危機事件，
因為危機事件的緊急性、不可預測性、處理時間
急迫性、威脅性、突發性、不確定性等特質，對
於受害者及學校必定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倘若
學校沒有良好的迅速因應措施，對學校、個人及
家庭更會造成程度不一的二度傷害，特別是發生
在心理都特別脆弱的兒童及青少年。校園危機事
件通常可分為：天然災害事件、違反社會福利法
規事件、校園偶突發事件….等。



教師職責

事件發生

處置行動：
1.初步了解事
件緣由

2.通知學務處
及輔導室

3.通知家長

1.校園危機
處理小組

2.學校社工
專業人員

後續追蹤輔導：

1.追蹤後續危機
事件發展

2.持續評估學生
的生理狀態，必
要時轉介相關資
源



需要老師的協助

◼ 每位教師對於家暴、性侵害、自我傷害、犯罪行
為、高風險家庭..等學生，皆有通報之責任。

◼ 參加校內外輔導相關的研習，充實自己的輔導知
能與技巧。

◼ 將輔導理念融入教學中(性別、生命生涯發展….)

◼ 發現問題學生，初步評估與處理，並保密並確實
的記錄會談內容。

◼ 必要時轉介給輔導室(運用輔導室轉介單)。



需要老師的協助

◼ 導師請確實填寫與學生及家庭聯繫記錄
並保密約談內容。

◼ 與資源班老師協助特教生，撰寫IEP

◼ 傳達輔導活動訊息並參與活動。

◼ 善用輔導資訊。



結語:

輔導室期待您---

一起把孩子帶上來！


